
浙江工商大学第十一届“希望杯”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资格及形式审查实施细则
 本实施细则依据《浙江工商大学第十一届“希望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章程》和《浙江工商大学第十一届“希望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评审规则》制定。竞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对参赛作品进行资格及形式审查时须参照本细则执行。作品资格评判委员会依据本细则判定被质疑和投诉作品的资格是否有效。

一、关于资格审查

1．凡我校2013年7月1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均可申报参赛。

2．参赛作品可分为个人和集体申报作品，每位报名者报名参赛的作品不得超过3件。申报个人作品的，申报者必须承担申报作品60%以上的研究工作，作品鉴定证书、专利证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上的署名均应为第一作者，合作者必须是学生且不得超过两人；凡作者超过三人的项目或作者不超过三人，但无法区分第一作者的项目，均须申报集体作品。集体作品除填写集体作品名称外，还要注明一位作者为集体项目的代表，集体作者必须均为学生。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品或集体作品，均按第一作者学历划分本科生作品、硕士研究生作品或博士研究生作品；

3．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作者仅限本科学生。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限定在哲学、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管理六个学科内；

4．参赛作品涉及下述内容时，必须由申报单位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1)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证明；

(2)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证明（证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响）；

(3)新药物的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定证明；

(4)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上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

(5)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须有国家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5．申报参赛的作品必须是前两年内完成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和社会实践活动成果。6．参赛作品须由两名以上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推荐；
7．参赛作品最多有两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可以是校内外学者专家；
8．哲学社会科学类参赛作品中可包含被采用的为党政领导部门、企事业单位所做的各类发展规划、改革方案和咨询报告，同时附上原件及采用单位使用证明的复印件和有关鉴定材料。

1． 二、关于形式审查

2． 申报参赛的作品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三大类。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作品分类如下：
A.机械与控制（包括机械、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工程、交通、建筑等）；

B.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电信、通讯、电子等）；

C.数理（包括数学、物理、地球与空间科学等）；

D.生命科学（包括生物、农学、药学、医学、健康、卫生、食品等）；

E.能源化工（包括能源、材料、石油、化学、化工、生态、环保等）。

哲学社会科学类作品：

所属领域限定在哲学、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管理六个学科内。
科技发明制作类分为两类：

A类指科技含量较高、制作投入较大的作品；

B类指制作投入较小，对生产技术或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发明、小制作。参赛学生须在作品申报书封面相应作品类别中划“√”。作品分类同自然科学类分类A-E。
2．评审实行回避制度、保密制度和匿名评审原则。作品申报书和作品正文不得出现申报者姓名、学院名称、指导老师字样。但在学院统一上交的参赛作品汇总表中须经学院分管学生科技领导签名盖章确认。

3．作品申报书中A表（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中的作品分类栏须由作者按作品的学术方向或所涉及的主要学科领域据实填写；C表（科技发明制作）中的作品分类栏须由作者按作品的发明点和创新点所在类别据实填写。若此栏填写有误，将影响作品的最终成绩。

4．作品申报中的在C表（科技发明制作）必须附有研究报告，并提供图表、曲线、试验数据、原理结构图、外观图或照片，也可附鉴定证书或应用证书。

5．哲学社会科学类参赛作品，每篇论文在8000字以内，每份调查报告在15000字以内。













